
 

商 洛 学 院 文 件 
 

商院„2016‟145 号 

 

关于印发《教师报考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协议书》 

和《引进博士学位研究生服务协议书》文本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加快我校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学历和学术

水平，改善教师队伍结构，激发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

积极性，增强发展和稳定教师队伍的吸引力，规范教师队伍管理，

经 2016 年 12 月 19 日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审定，现将《商洛学院

教师报考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协议书》、 《商洛学院引进博士学位

研究生服务协议书》文本印发，从 2017年 1 月 1日起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商洛学院教师报考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协议书 

2.商洛学院引进博士学位研究生服务协议书 

 

 

 

                              商 洛 学 院 

                           2016 年 12 月 20日  

 

 

 

 

 

 

 

 

 

 

 

 

 

 

 



 

附件 1： 

 

商洛学院教师报考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协议书 

 

甲方：商洛学院 

乙方： 

为了加快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学历结构，甲乙双方在遵

守《商洛学院教职工进修学习管理办法》（商院„2013‟34号）

和《关于重申<商洛学院教职工进修学习管理办法>实施中的相关

要求的通知》以及《商洛学院“百名博士工程计划”实施办法》

（商院„2014‟64 号）等文件精神基础上，经协商达成以下协

议： 

一、乙方已认真阅读学校有关进修学习文件，保证严格遵照

执行其各项规定。 

二、甲方同意乙方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为乙方出具相关证

明，办理相关手续。乙方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仍为本校职工，

不能调走个人人事档案。 

三、乙方攻读博士学位时间原则上为 3年，如延期毕业需提

交书面申请，经甲方研究同意后方可，每次提出延期时间不能超

过一年，博士研究生学习最长时间不超过 6年。 

四、乙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应自觉遵守甲方和进修单位



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习，按时完成进修任务，取得博士研究

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因自身原因终止学习或者不能取得博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学期间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自己承担。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调整学习专业、时间及形式。乙方进修期

间不得提出辞职、擅自办理与学业无关的出国、调离甲方、故意

脱离进修年限等，否则按违约处理。 

五、乙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考勤由所在部门负责，并按规

定正常参加年度考核工作。符合相应专业技术岗位评聘条件的可

以申请评聘高一级岗位。博士毕业时尚不符合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评聘条件的，学校可以低职高聘到副教授三级岗位并享受待遇

（最长可享受 3年）。 

六、甲方为乙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便利和优惠待遇。乙方在

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第一年脱产学习，对工作量不做要求，可

享受全额基本工资、基础绩效及相关福利待遇，完成的工作量可

参与奖励绩效分配。第二、三年在职攻读，按要求完成额定工作

量的一半和部门交办的其它任务，可享受全额基本工资、基础绩

效及相关福利待遇，超出的工作量可参与奖励绩效分配。延期攻

读博士学位者按要求完成额定工作量。每学期报销往返车票一

次。三年内毕业取得学位者，一次性奖励 20000元，四年取得者

一次性奖励 10000 元。 

七、乙方毕业后持毕业证、学位证和学习档案如期到甲方报

到工作时报销全部学费及交通费，甲方为乙方提供过渡性住房一



套，给予规定的科研启动费支持。 

八、乙方承诺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至少在甲方服务 8 年。如有

违约，愿意退还上学期间的全部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福利、学

费、往返交通费及奖励金、科研启动费等，退还过渡性住房，并

按照未履约年数缴纳违约金 30000 元/年。 

九、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及乙方所在部门各执一份。

学校其他文件规定事项如与本协议不一致，以本协议为准。甲乙

双方签署本协议后，方可办理报考在职研究生手续。 

 

 

 

 

甲 方（签字）：              乙  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2： 

 

商洛学院引进博士学位研究生服务协议书 

 

甲方：商洛学院 

 

乙方（姓名）    性别：     学历 ：      身份证号： 

住址：                          联系电话： 

 

为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稳定高层次人才队伍，甲乙双

方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陕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企业单位人员调配工作暂行规

定》和《商洛学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基

础上，经平等协商一致，签订本服务协议。 

一、服务期限及离职规定 

甲方要求来校工作的具有博士学位研究生（乙方）入职后在

商洛学院服务期限至少为 8年。8年服务期未满的不得以任何理

由提出调动、离职、辞职和参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工作人员招录，

否则按违约处理。 

二、甲方为乙方提供的工作及生活待遇 

1．乙方入职时，尚不符合相应专业技术岗位评聘条件的，



学校可以低职高聘到副教授三级岗位并享受待遇（最长可享受 3

年）。 

2．甲方为乙方提供双方约定的过渡住房。 

3．甲方为乙方提供双方约定安家费。 

4．甲方为乙方在校工作期间发放 800 元/月的学位津贴。 

5．甲方为乙方提供双方约定科研启动费及工作条件。 

6．甲方积极为乙方申报争取享受省市有关人才政策规定的

待遇。 

三、乙方承诺及违约责任 

1．乙方承诺：服务期间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努力完成

所聘岗位工作任务。 

2．乙方承诺：8 年服务期未满不以任何理由提出调动、离

职或辞职，否则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3．违约责任：8 年服务期未满要求调动、离职或辞职的，

必须交回甲方提供的过渡住房，返还全部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及

其他工作条件，并按照未履约年数缴纳违约金 30000 元/年。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签订起

生效。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签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商洛学院办公室                           2016年 12月 20日印 



 


